
學
錯
事
前
|
引
言
報
告專

業
面
勛
人
自
勛

陽
明
大
學
衛
生
福
利
研
究
所

萬
所
長
育
維

如
何
災
結
情
面
預
防
貧
窮
、

研
究
貧
窮
問
題
的
學
者
不
外
乎
是
從
三
個
角
度
來
探
討.. 

一
是
社
會
結
構
的
機
會
均
等
和
發
展
，
二
是
人
力
資
源
的
成
本
效
益
評

估
以
及
社
會
救
助
福
利
政
策
的
規
畫
。
基
本
上
，
這
三
種
努
力
包
含
了
對
貧
窮
問
題
本
質
上
的
釐
清
、
做
法
上
的
研
議
與
執
行
面
的
探

討
。
長
久
以
來
，
不
論
是
從
理
論
建
構
或
實
證
研
究
得
到
的
結
論
不
外
乎

.. 

致
貧
原
因
的
複
雜
性
和
多
元
化
不
只
是
個
人
面
，
也
涵
蓋

了
結
構
面
，
低
收
入
人
力
資
源
開
發
的
效
益
性
受
到
肯
定
以
及
救
助
和
福
利
措
施
的
互
補
性
必
須
受
到
重
視
。

在
面
對
重
新
認
識
貧
窮
、
關
懷
貧
窮
和
消
滅
貧
窮
的
議
題
下
，
應
該
思
考
以
下
的
主
題
.. 

一
、
如
何
從
社
會
結
構
的
機
會
均
等
面
預
防
貧
窮
的
發
生
?

機
會
包
括
了
教
育
的
機
會
、
工
作
機
會
，
所
謂
的
機
會
均
等
是
消
除
顯
性
或
隱
性
的
阻
礙
因
素
，
幫
助
每
一
個
人
立
足
點
的
平

等
。

二
、
如
何
從
人
力
資
源
運
用
的
觀
點
提
昇
人
力
資
本
?

就
業
技
術
不
足
是
導
致
經
濟
置
乏
的
主
因
，
如
何
結
合
就
業
訓
練
和
就
業
安
置
以
提
昇
參
與
就
業
市
場
的
意
願
'
從
以
工
代
脹
回

歸
一
般
就
業
型
態
是
很
重
要
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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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在
設
計
救
助
和
福
利
項
目
上
如
何
兼
顧
自
立
與
技
助
的
原
則
?

社
會
救
助
的
生
活
補
助
或
其
他
的
福
利
服
務
常
為
人
詬
病
是
「
造
成
依
賴
」
而
不
是
幫
助
脫
離
貧
窮
。
如
何
在
福
利
項
目
的
設
計

上
能
兼
顧
潛
能
的
開
發
與
迫
切
性
生
存
問
題
的
解
決
是
值
得
深
思
的
。

四
、
社
工
員
在
輔
導
低
收
入
葉
家
時
應
有
那
些
倫
理
守
則
、
專
業
理
念
和
服
務
技
能
?
才
可
能
達
到
助
人
且
自
助
的
目
的
?

近
年
來
，
國
內
社
會
福
利
的
發
展
重
點
朝
向
政
策
面
、
管
理
面
...... 

等
間
接
領
域
，
對
於
臨
床
面
和
低
收
入
戶
的
輔
導
...... 

等
直

接
的
議
題
較
少
討
論
。
社
工
員
提
供
服
務
時
，
除
了
一
般
性
的
社
會
工
作
倫
理
守
則
、
專
業
原
則
外
，
還
有
那
些
特
殊
的
專
業
知
識
是

在
服
務
低
收
入
案
主
時
需
要
的
?

以
下
就
以
社
會
福
利
和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的
角
度
試
著
為
以
上
的
問
題
提
出
解
答
。

事
實
證
明
，
一
個
純
物
質
(
尤
其
是
有
限
的
物
質
)
散
財
式
的
社
會
救
助
，
雖
然
可
以
解
除
目
前
的
困
境
，
但
不
能
滿
足
他
們
長

期
的
需
要
，
更
無
法
改
變
他
們
的
價
值
觀
念
和
生
活
習
慣
。
以
工
代
脹
式
臨
時
性
的
就
業
機
會
的
提
供
，
雖
可
增
加
他
們
的
收
入
，
但

這
種
非
技
術
性
和
非
持
續
性
的
臨
時
工
作
，
在
社
會
變
遷
快
速
的
前
提
下
，
亦
難
保
障
其
生
活
。
因
此
，
了
解
貧
民
的
心
理
、
行
為
，

幫
助
他
們
增
強
其
自
尊
心
、
自
立
和
自
助
，
是
社
會
救
助
的
積
極
意
義
。
由
此
看
來
，
社
工
員
在
社
會
救
助
業
務
中
，
必
須
是
一
個
需

求
的
診
斷
者
、
專
業
服
務
的
提
供
者
，
幫
助
低
收
入
戶
發
現
與
發
揮
潛
能
的
使
能
者
，
同
時
更
是
一
個
制
度
面
提
出
改
革
意
見
的
倡
導
者
。

、
正
確
的
、
公
平
的
需
求
診
斷
者

杜
工
員
在
社
會
救
助
業
務
中
首
重
的
角
色
是
需
求
診
斷
者
，
也
就
是
他
(
她
)
必
須
依
據
縣
市
政
府
規
定
的
低
收
入
戶
查
定
辦

法
，
審
查
申
請
者
的
條
件
，
包
括
收
支
比
、
設
籍
時
問
及
扶
養
親
屬
...... 

等
，
確
定
申
請
是
否
有
資
格
。
然
而
這
樣
的
需
求
診
斷
，
是

否
真
的
符
合
申
請
者
的
實
際
需
要
是
令
人
深
思
的
問
題
。
在
萬
育
維
、
陳
昭
紋
(
民
八
十
二
)
針
對
困
苦
失
依
兒
童
家
庭
補
助
進
行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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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
究
中
提
出
建
議
.. 

承
辦
人
員
自
由
裁
量
權

S
R
B
E
D
)
應
有
適
度
的
規
範
與
原
則
之
統
一
。
雖
然
「
彈
性
、
符
合
個
別
需
要
」
和

「
除
細
目
化
」
(
兮
兮
E
E
m
M
Z
O
D
)
的
原
則
在
近
年
的
行
政
體
系
中
受
到
相
當
的
重
視
，
同
時
給
予
行
政
人
員
相
當
大
的
自
由
裁
量
權

的
處
理
空
間
，
但
是
這
種
空
間
的
使
用
往
往
受
到
承
辦
人
員
主
觀
價
值
的
判
斷
，
而
有
很
大
的
差
異
。
由
於
不
同
人
員
之
間
判
斷
的
差

異
性
，
造
成
同
樣
處
境
不
同
等
的
待
遇
的
不
平
等
現
象
出
現
。
理
論
而
言
，
自
由
裁
量
權
的
使
用
是
為
了
保
障
申
請
者
個
別
差
異
和
特

殊
需
求
的
滿
足
，
如
果
這
種
權
力
的
使
用
反
而
導
致
案
主
的
不
公
平
，
則
有
必
要
重
新
考
慮
對
於
標
準
的
統
一
訂
定
。

二
、
適
當
的
、
個
案
管
理
的
服
務
提
供
者

確
定
申
請
的
資
格
之
後
，
社
工
員
的
角
色
轉
變
為
提
供
者
。
在
社
會
工
作
三
大
方
法
當
中
，
以
社
區
工
作
的
方
式
來
服
務
貧
民
，

被
認
為
是
理
想
改
善
貧
民
的
生
活
環
境
和
態
度
的
方
法
。

至
於
對
低
收
入
戶
的
個
別
輔
導
則
強
調
「
行
動
」
、
「
引
導
」
'
同
時
要
滿
足
「
實
質
」
需
要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強
調
「
資
源
協

調
」
。付

要
重
「
行
動
」
.. 

是
指
專
業
人
員
要
盡
其
所
能
地
，
自
動
向
外
式
地
設
法
接
觸
貧
民
，
並
對
貧
民
說
明
何
以
要
求
接
受
專
業
人

員
的
幫
助
。
並
且
，
也
說
明
這
種
幫
忙
的
性
質
和
程
序
如
何
。

己
要
做
「
引
導
」
.. 

是
從
與
貧
民
接
觸
開
始
，
就
向
貧
民
說
明
，
他
的
問
題
性
質
，
所
處
的
情
況
，
以
及
他
應
努
力
的
方
向
。

己
要
正
視
「
實
質
」
需
要
.. 

乃
指
對
貧
民
的
一
些
生
理
、
物
質
以
及
精
神
方
面
的
實
質
需
求
，
要
即
時
提
供
。
比
如
一
個
飢
餓
中

的
貧
民
，
要
給
予
充
飢
的
物
品
.
，
一
個
身
上
有
病
痛
的
貧
民
，
要
助
他
獲
得
應
有
的
治
療
，
然
後
才
開
始
談
到
貧
民
的
感
受
和
態
度
方

面
的
改
善
。

個
要
「
協
調
」
.. 

是
指
界
定
貧
民
的
問
題
和
需
求
之
後
，
專
業
人
員
要
自
我
思
索
和
聯
絡
有
關
的
社
會
資
源
。
這
些
資
源
可
能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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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了
L

健
康
的
維
護
和
疾
病
的
治
療

。

2
.物
質
生
活
需
要
和
精
神
生
活

。
9
仇
家
庭
內
夫
妻
、
親
子
與
手
足
關
係

'
以
及
個
人
情
緒
生
活

適
應
，
社
會
人
際
關
係

o

以
及
4

職
業
技
能
與
工
作
機
會
等
。

社
工
員
除
了
協
調
聯
繫
政
府
的
衛
生
、
教
育
和
福
利
行
政
機
關
應
提
供
貧
民
實
質
需
要
的
各
種
生
活
保
障
外
，
應
多
啟
發
社
會
上

未
被
運
用
的
資
源
，
以
提
供
對
貧
民
的
各
種
類
服
務
。

社
會
救
助
最
終
目
的
在
於
自
立
更
生
，
而
自
立
更
生
的
基
礎
在
於
就
業
。
關
於
低
收
入
家
庭
就
業
的
協
助
，
一
方
面
有
賴
於
貧
民

本
身
工
作
能
力
的
提
昇
.. 

另
方
面
則
需
勞
動
市
場
運
作
的
配
合

。

前
者
是
社
工
員
使
能
者
角
色
的
發
揮
，
後
者
是
制
度
面
的
倡
導
。

一
二
、
人
力
資
本
提
自
抖
的
使
能
者

大
部
分
的
低
收
入
戶
心
態
可
歸
納
成
四
點

.. 

J

主
動
尋
求
政
府
幫
助
的
意
願
低
，
。
ι
依
賴
性
強
，
3
.對
接
受
幫
助
的
期
待
不
高
，

以
及
4
.
延
緩
獲
得
的
忍
受
度
較
低
。
在
談
職
業
訓
練
之
前
，
應
先
針
對
無
力
無
助
又
無
望
的
心
情
進
行
了
解
和
充
實
權
力

(
的
目
可
。
可

R
B
g

汁
)
，
使
他
們
從
宿
命
論
中
走
出
，
進
而
能
掌
握
自
己
的
命
運
和
未
來
。
人
力
資
本
的
投
資
是
被
認
為
社
會
救
助
中
最
具

意
義
的
福
利
項
目
，
更
是
能
阻
隔
貧
窮
文
化
的
有
效
策
略
。
就
業
輔
導
與
職
業
訓
練
乃
是
緊
密
相
扣
的
二
項
服
務
措
施
，
杜
工
員
對
於

貧
民
就
業
的
輔
導
，
主
要
可
分
二
個
方
向
.. 

付
短
期
對
策.. 

由
於
大
部
分
低
收
入
戶
主
之
技
能
有
限
，
難
以
賺
取
足
夠
所
得
以
維
持
家
計
，
因
此
，
輔
導
這
類
戶
主
之
重
點
，

不
宜
過
分
強
調
教
育
、
及
較
高
階
層
職
業
的
訓
練
，
而
應
盡
量
安
置
一
份
簡
易
的
工
作
.
，
尤
其
是
年
老
的
勞
工
，
即
使
是
無
技
術
的
低

薪
作
業
，
對
之
而
言
卻
已
頗
具
助
益
。
至
於
一
般
的
失
業
貧
民
，
若
無
意
再
受
技
能
訓
練
，
亦
應
使
之
擔
任
體
力
勞
動
工
作
，
培
養
其

自
主
自
助
的
獨
立
精
神
。

已
長
期
對
策.. 

對
於
貧
困
青
年
的
失
業
問
題
，
不
應
以
使
其
就
業
於
低
薪
、
低
技
能
的
工
作
為
滿
足
，
此
乃
不
過
是
過
渡
性
的
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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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
而
己
，
宜
激
發
其
在
工
作
中
不
斷
學
習
與
磨
練
，
增
進
技
能
，
以
期
將
來
轉
任
較
為
理
想
一
新
資
的
職
業
。

不
過
，
大
多
數
貧
民
對
於
外
界
勞
動
市
場
之
供
需
訊
息
相
當
缺
乏
，
不
知
往
何
處
尋
獲
工
作
的
管
道
，
更
不
清
楚
利
用
就
業
輔
導

機
構
之
各
項
服
務
措
施
。
因
此
，
宜
加
強
透
過
大
眾
傳
播
媒
體
廣
為
宣
傳
，
並
且
建
立
完
整
的
就
業
輔
導
網
絡
，
深
入
各
地
，
為
更
多

貧
窮
人
力
閉
關
發
展
之
機
會
。
此
外
，
在
輔
導
過
程
中
，
更
應
考
量
貧
民
的
就
業
能
力
與
特
殊
性
質
，
時
時
給
予
同
理

(
O
B
h
u
m

每
件
一
的
)

支
持
與
鼓
勵
，
以
助
早
日
自
立
謀
生
。

四
、
社
工
員
在
勞
動
市
場
中
倡
導
角
色
的
發
揮

對
於
接
受
職
訓
者
，
若
在
其
結
業
時
未
能
給
予
足
夠
的
工
作
機
會
，
則
僅
是
一
昧
的
訓
練
，
卻
缺
乏
就
業
的
配
合
，
往
往
會
導
致

死
巷
(
立
古
已
匙
。
百
三
般
，
形
同
人
力
的
閒
置
。
因
此
，
訓
練
的
同
時
，
亦
應
考
量
工
作
職
種
的
開
發
與
工
作
機
會
的
增
加
，
以
提
供

更
多
元
的
就
業
機
會
。
事
實
上
，
貧
民
的
就
業
亦
即
其
公
民
權
參
與
的
另
一
種
表
現
方
式
，
因
此
，
工
作
的
創
設
乃
是
提
昇
勞
動
力
參

與
的
一
個
基
本
先
決
條
件
。

至
於
目
前
受
訓
結
果
不
佳
的
低
技
術
貧
民
，
則
應
給
予
補
助
性
的
就
業
機
會

(
ω忌
且
已
前
旦
。
呂
立
忌
日
。
且
也
苟
且
已
口
岸
一
自
)
，
諸
如

社
區
公
共
場
所
之
清
潔
維
護
工
作
、
或
學
校
、
醫
療
部
門
的
幫
傭
等
。
政
府
應
考
量
創
造
新
的
職
業
，
尤
其
是
服
務
事
業
方
面
，
如
教

育
、
福
利
、
娛
樂
等
行
業
中
，
將
之
依
學
能
加
以
細
分
至
無
需
任
何
技
術
即
可
擔
任
的
工
作
，
以
讓
更
多
的
貧
民
得
有
參
與
的
機
會
，

並
在
工
作
中
予
以
教
育
或
訓
練
，
習
取
新
的
技
能
。

貧
窮
不
僅
與
失
業
有
關
，
同
時
亦
與
其
就
業
的
工
資
高
低
有
關
。
雖
然
透
過
兒
童
照
顧
、
醫
療
保
健
等
服
務
措
施
可
以
增
加
勞
力

的
參
與
，
若
缺
乏
足
夠
之
工
作
數
量
及
非
貧
窮
水
平
工
資
給
付
(
可
是

D
O
D
l
B活

1
1
2
旦
司
品
。
己
的
配
合
，
亦
無
法
藉
由
就
業
輔
導

的
途
徑
有
效
地
消
滅
貧
窮
。
此
乃
涉
及
了
勞
動
市
場
的
運
作
問
題
，
茲
將
有
關
勞
動
市
場
方
面
的
因
應
對
策
分
為
改
善
工
作
的
品
質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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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消
除
就
業
的
歧
視
。
在
消
除
就
業
的
歧
視
方
面
，
歧
視
的
本
身
將
會
減
少
受
歧
視
者
的
就
業
機
會
、
浪
費
在
潛
能
、
阻
礙
其
動
機
、

限
制
其
教
育
成
就
、
及
影
響
居
住
的
選
擇
等
。
同
時
，
最
主
要
的
是
意
含
著
對
人
性
尊
嚴
的
侮
辱
。
以
性
別
歧
視
為
例
，
女
性
之
受
歧

視
對
象
，
在
勞
動
市
場
中
頗
為
常
見
，
此
與
女
性
傳
統
上
以
操
持
家
務
為
主
的
社
會
化
角
色
有
關
。
女
性
在
勞
動
市
場
中
之
所
以
多
為

低
薪
工
作
，
其
主
要
的
基
本
原
因
在
於
就
業
上
的
性
別
劃
八
刀
，
以
及
絕
大
多
數
雇
主
的
主
觀
預
設
，
刻
意
安
排
給
女
性
勞
工
某
些
比
較

沒
有
勞
務
價
值
的
工
作
。
因
此
，
勞
動
市
場
的
性
別
歧
視
對
於
低
收
入
家
庭
中
的
單
親
母
親
之
就
業
可
說
是
另
一
項
阻
力
。
最
後
則
是

提
高
最
低
工
資
，
貧
民
由
於
缺
乏
技
能
，
大
多
從
事
體
力
勞
務
，
亟
需
基
本
工
資
之
保
護
。
因
此
，
最
低
工
資
立
法
對
於
貧
窮
線
的
減

少
，
扮
演
著
不
容
忽
視
的
重
要
角
色
。
不
過
最
低
工
資
之
設
定
有
其
相
當
的
限
制
，
因
為
往
往
會
影
響
全
面
的
就
業
情
形
。
據
相
關
的

研
究
指
出
，
許
多
勞
工
的
薪
資
多
集
中
於
法
定
的
最
低
工
資
左
右
.
，
因
此
，
若
能
謹
慎
地
提
昇
最
低
工
資
，
當
有
助
於
工
作
中
的
貧

民
，
同
時
減
少
所
得
轉
移
與
工
作
激
勵
的
潛
在
衝
突
。
雖
然
此
項
保
護
性
立
法
改
變
一
般
經
濟
體
系
本
質
，
但
卻
能
減
少
再
分
配
效
果

的
不
良
影
響
，
並
提
昇
自
由
市
場
中
的
公
平
機
會
。

士
目

。
4
小

五
口

-
一=R

貧
窮
，
無
法
經
由
單
一
的
福
利
計
畫
或
經
濟
補
助
得
以
解
決
或
消
滅
，
必
須
是
透
過
整
體
的
規
章
圓
了
例
如
職
業
輔
導
、
就
業
安

置
、
市
場
結
構
與
教
育
制
度
等
...... 

幫
助
家
庭
脫
離
貧
窮
。
羅
斯
福
總
統
在
就
位
典
禮
時
發
表
演
說
中
曾
提
到

.. 

「
一
個
國
家
的
進
步

與
繁
榮
，
不
在
於
讓
富
者
愈
富
，
而
是
讓
原
本
資
源
就
擁
有
不
多
的
民
眾
，
分
配
到
多
一
點
的
資
源
。
」
政
府
在
貧
窮
問
題
的
解
決

上
，
一
方
面
協
助
貧
窮
者
恢
復
自
立
，
一
方
面
要
預
防
現
在
和
以
後
陷
入
貧
窮
，
對
於
貧
窮
的
消
除
，
不
僅
在
除
去
貧
窮
的
外
觀
而
且

要
除
去
致
貧
的
因
素
。
同
時
，
中
央
應
平
衡
區
域
間
的
不
平
等
，
保
障
受
助
者
的
權
益
，
並
立
法
予
以
明
確
的
保
障
.
，
而
地
方
政
府
亦

應
籌
措
財
源
並
結
合
民
間
力
量
，
提
供
多
種
服
務
。
如
此
，
經
濟
成
長
的
果
實
，
才
可
能
成
為
所
有
的
人
民
所
共
享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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